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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榮民服務處 112年度自行研究成果報告提要表 

研究題目 精進單身亡故榮民遺留不動產處理之研究 

研究單位及人員 

嘉義榮民服務處 

林佐慈 

研究期程 112年 01月至 112年 12月 

內容摘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嘉義榮民服務處在處理轄區單身亡故榮民善後遺產業務時，其不動產部分問題較 

    多，因早期亡故單身榮民所遺留不動產，大部分沒有造冊登錄，以致後接承辦人 

    無法處理此不動產，甚至被佔用，而榮民違建屋更易生陳情或爭議問題，遺產管 

    理人承辦人異動頻繁，造成經驗無法累積及傳承，加上所涉法令眾多繁雜，承辦 

    人必須交互參照法規，有如瞎子摸象，徒勞無功。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文研究方法，將視搜集現行法規及業務內容，建構有依循參考之辦理模式，並依 

   現場作業採取回授控制修正作業流程或個案分析法進行研究。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處理業務迄今發現許多單身榮民所遺留不動產未登錄及違建屋，其維護及拆除經 

   費，造成問題，更有不動產所有權是兩位榮民共有，會影響後續處理較繁雜。建議 

   能建構作業 SOP、績效分析及統整結案資料，以便提升效能，也能讓後續承接的承 

   辦人立即可接手及明瞭案件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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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在現今社會，似乎很難發現有毫無親屬，致無人繼承者。惟1949年隨國府播遷 

        來台的國軍袍澤，尚有為數不少是類隻身獨居之人。當年年輕力壯的小夥子 

        們，現多年逾八旬，淪為社會忽視的一群，孑然一生。就其身後遺產，國家公 

        權力應有延伸至該私領域之必要。對於退伍軍人的照顧，兩岸皆然。1992年9 

        月18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施行，使兩岸人民的關係有了 

        法制化的依據，而不再是隨政策搖擺。其遺產管理人分為： 

      (一)法定遺產管理人 

          法定遺產管理人之依據源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8條制 

          訂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遺產之管理，其中第1項規定，現役軍人或退除役 

          官兵死亡而無繼承人、繼承人之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由 

          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其中第3項規定，第一項遺產管理辦法，由國防部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分別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8條第3項規 

          定訂定「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該辦法第4條規定，亡 

          故退除役官兵遺產，除設籍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 

          輔導會）所屬安養機構者，由該安養機構為遺產管理人外；餘由設籍地輔導 

          會所屬之退除役官兵服務機構為遺產管理人。 

       (二)非法定遺產管理人 

          (1)選定遺產管理人 

             民法第1177條規定，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 

             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 

             法院報明。 

          (2)選任遺產管理人 

             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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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 

              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 

    二、一般而言，遺產之類別主要包括：「遺款」、「動產」及「不動產」等三大類， 

        遺款包含現金及存款，動產包含金銀條塊、飾品、金銀幣、外幣、有價證券或 

        其他有價值物品，不動產則大致包括土地及建物兩大類。簡而言之，亡故榮民 

        所遺留之有價物均應審酌列入遺產，並且予以審慎處理及管理。嘉義榮民服務 

        處做為轄內大陸來台單身亡故榮民法定之遺產管理，是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8條第1項及「國軍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 

        法」規定，相關法規，詳細規範遺產管理執行作為，亦使執行過程有所準據。 

        依輔導會善後服務暨遺產管理系統有關繼承類別之區分為：未繼承、待繼承、 

        繼承、無人繼承狀況。 

      (一)未繼承：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大陸地區人 

          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3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 

          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是以單身亡故榮民自亡故  

          之日起未滿3年之期間，尚無法確定是否有大陸地區繼承人向法院聲明繼 

          承，此階段善後服務暨遺產管理系統將之歸類於未繼承狀況。 

      (二)待繼承：大陸地區繼承人於單身亡故榮民亡故日3年內，向被繼承人住所地 

          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經法院准予備查者；及單身亡故榮民生前預立遺囑， 

          內容書明遺產贈與第三人之情形者，在尚未完成繼承（遺贈）審核及遺產交 

          付繼承人或受遺贈人前，此階段善後服務暨遺產管理系統將之歸類於待繼承 

         （待遺贈）狀況。 

      (三)繼承：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規定，被繼承人在臺 

          灣地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 

          逾新臺幣200萬元。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同 

          為繼承之人者，歸屬臺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人。遺囑人以其在臺灣地區之財 

           產遺贈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其總額不得逾新臺幣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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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是以單身亡故榮民之遺產已清償債權、交付遺贈或交付繼承後，尚 

           有剩餘遺產且尚未解繳國庫者，此階段善後服務暨遺產管理系統將之歸類 

           於繼承（遺贈）剩餘狀況。 

      (四)無人繼承：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條第 1項後段規 

          定，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又民法第 1185條規定，第 1178條所 

          定之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 

          如有賸餘，歸屬國庫。再依「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作業程序」   

          第 5點第 1款規定，屬民國 82年 9月 18日以後亡故之無人承認繼承遺款， 

          應定期造冊陳報本會解繳國庫，是以單身亡故榮民亡故屆滿 3年之際，若 

          法院函復無大陸地區人民聲明繼承，也無第三人報明債權或願受遺贈之聲 

          明者，此階段善後服務暨遺產管理系統將之歸類於無人繼承狀況。 

   三、本研究之對象係以大陸來台單身亡故榮民為主，以其遺產處理為本研究之範圍， 

      單身亡故榮民遺產種類包羅萬象，然而，實務上遺產管理仍然存有相當之困難有 

      待解決，其中不動產之管理過程常會遭遇阻礙： 

     (一)不動產案件之處理，類型多元且程序繁複：個案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其所牽涉 

         法律程序也複雜許多。處理方式大致便可區分為解繳國有財產署歸屬國庫、 

         標售變賣、捐助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更依輔導會作業程序規定，違建 

         屋得逕行讓售，價款併亡故榮民遺款處理，承租地可轉讓者，轉讓其承租權 

         收取轉讓費；不可轉讓者，協商土地管理機關給予地上物合理補償後歸還土 

         地，轉讓費或補償金併亡故榮民遺款處理，地上有價作物於補償或變賣後金 

         額併亡故榮民遺款處理，有權狀土地及建築改良物須於公示催告所定期間屆 

         滿向法院聲請核准後，始得變賣，所得價款應繳送國庫帳戶無息保管。其種 

         類繁多且程序複雜往往導致許多案件處理期間曠日廢時。 

    (二)不動產管理維護成本相對較高：不動產管理自建案列管起，迄處理結案以前， 

         均須定期及不定期巡勘，以維護其現況；且亦須有執行清理、修復或拆除等 

        維護管理作為之情形。因須投注大量人力及時間進行維護管理，如欲房屋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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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還另請仲介鑑價房屋價值之費用，且流標數次後又要重新鑑價其費用花費頗 

        大。 

    (三)不動產發現遭人佔用且有爭議時之狀況，且須持續協調，排除過程相對困難： 

        最常見的就是房屋遭人佔用，凡遇有此情形，必須先釐清佔用之原因，查明有 

        無合法房屋使用權利，有則與共同持有人進行溝通，並等房屋拍賣時請共有人 

        順利購買，如無則須加以來排除佔用，排除過程中必須與佔有人持續地進行溝 

        通與協調，包含正式及非正式的途徑，來達成排除房屋之佔用。其不乏有佔用 

        人不願配合或陳情等情況發生，甚至佔用人本身即具有榮民、榮眷及遺眷等身 

        分，係為本處服務照顧對象，均須耐心溝通及嘗試其他可行辦法，以協助其搬 

        遷。如果，排除佔用過程中所有辦法都用過均不能達成共識時，最後之手段， 

        只能透過法律程序以訴訟及強制執行的方式來處理。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嘉義榮民服務處在辦理單身亡故榮民遺產及善後事務，已累積豐富之經驗及能  

      力，然因遺產處理過程涉及人民權益及諸多法律規定，倘若有作業程序疏漏或引 

      用法條不慎，常會導致當事人陳情案件或爭訟情事，為提供不動產管理一些經驗 

      分享及幫助，本研究主要係以本處所列管不動產案件為例，不斷地深入熟悉法令 

      規定，謹慎細心審案。鑑此，希望能藉由本研究資料的蒐集整理，彙整分析出有 

      關遺產繼承及遺贈作業中承辦人須具備之基礎知識，遂僅就承辦業務之所見所 

      學，及本處承辦案例加以彙整分析，俾使日後處理類案能有參循之例。 

  二、善後遺產業務內容涵蓋善後一階、善後二階及善後三階等階段，看似業務工作各 

      自獨立運作，實質上是彼此相互密切關聯，且各階段所涉及之法規命令繁多，如 

      何利用有限的時間資源，整理出有效的精進業務作法，實屬不易。本研究僅著 

      重在關單身亡故榮民遺產繼承部分之處理，藉由蒐集、整理重要相關法令與判 

      例，並提出一些案例討論分析，期使能拋磚引玉，提供新進者一些基礎知識， 

       透過個案研究，檢討出違建屋管理過程中，可強化精進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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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鑑此，希望能藉由本研究資料的蒐集整理，彙整分析出有關遺產繼承及遺贈作 

       業中承辦人須具備之基礎知識，利用解決個案本身及相似個案之問題，及考量 

       管理上之困難，提出建言。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本研究主要採質化研究之個案研究法，依據本處現有列管違建屋未處理原因之統 

      計，挑選其中為大宗之案例，原因包括如：土地共同持有人、持分比例過低、毀 

      損待修或待拆及土地佔有人行蹤不明等，概述其案由，分析其處理情形，最後總 

      結其後續可辦理之方向及方式。希望針對本處不動產管理之處理情形，作深刻而 

      周詳的探討，最後統整出一般性之管理通則。 

  (二)蒐集資料包括： 

    （1）善後專卷文件。 

    （2）退輔會所建置行政業務服務網之資料，如善後服務暨遺產管理系統、退除役 

         官兵及遺眷訪視服務系統及退除役官兵資料等。 

    （3）遺屋勘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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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調查區域及對象 

 一、調查區域 

    以本處服務區內單身榮民亡故之不動產為調查範圍。 

 二、調查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嘉義榮民服務處不動產管理案件統計報表及彙整後之資料為範疇做 

統計分析，發現有關不動產處理之標售、解繳、移交及拆屋謄空返還之案例，

作為本研究的範疇。 

      (一)不動產類別：不動產類別大致可區分為建物及土地，其中建物依據有無合法 

                      使用權源，可分為合法建物房屋及違建屋兩大類： 

          (1)房屋：係指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2)土地：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完成之土地；另土地有屬於房屋及未辦 

                   保存登記房屋所座落之「基地」者。 

          (3)辦保存登記房屋：指坐落自有土地上，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完成登記之 

                    合法建築物。 

          (4)違建屋：坐落公、私有土地上之違法建物，雖無產權，惟可依房屋稅籍 

                     資料列為遺產，並予以列管。   

      (二)本處研究發現違建屋未處理原因以「遭人占用」、「無土地使用權源」，「毀 

            損」為三大原因以下分別就三大原因進行概念說明。 

          (1)遭人占用：所謂遭人占用係指房屋遭他人占用，他人並無合法使用權源， 

             或係因產權尚未釐清。其中無故占用者，如無存在其他因素，即屬於應 

             立即加以排除之類型；其次，生前共住者，嚴格而言，亦屬無故占用， 

             惟考量占用人與故員生前共住之關係，可試以訂定協議方式輔導搬離； 

             此外，違建屋常有占用私地的問題，私地主為維護權利而占用房屋，應 

             可以調解 或訴訟方式解決。占用人與故員之關係，除無任何關係外， 

             鄰人、地主、與故員生前共住之未收養家屬、承租人及共有人等，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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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為占用人。 

           (2)無土地使用權源：違建屋多無土地使用權源，如占用之土地屬國有財 

              產署所管理之國有土地，則解繳後即無占用情形；如非為國有財產署所 

              管理之國有土地，則有占用問題，多會被要求使用補償金或拆屋還地； 

              惟除有支付補償金或拆除之處理方式，經調解或訴訟程序，協議由地主 

              價購亦為可行之辦法。 

           (3)毀損待修或待拆：遺產管理人應善盡不動產管理，盡可能維護不動產 

              現況；惟部分不動產因老舊破損，已難以維護，即便持續管理維護，維 

              護成本高。違建屋老舊毀損之情形更為常見，其屋齡經常達40年以上； 

              此外，房屋結構及材質不佳、地段偏遠以及容易有草木孳生等均為主要 

              因素。此類不動產修復成本過高，無法解繳，可處理之辦法僅得予以拆 

              除；若要拆除，又常因地處偏遠，難覓拆除商或須花費龐大拆除成本 

              及招標作業繁瑣且限制多，致令承辦人怯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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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不動產處理實務窒礙個案分析 

 第一節 遭人占用 

    個案一：遭人占用－故榮民陳○發   

(一) 案由： 

故員於民國 85年亡故後，留有土地及房屋個 1筆，其土地及房屋是繼承

其配偶所得，但其繼承人有陳員及子等 2人，目前房屋係由土地持分 1/2

共有人家屬居住中，本處經函文查稅籍沿革地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如無分

管協議其應可繼承 1/2。 

        (二)處理情形： 

           1.本處於 110年 12月 3日假嘉義市西區調解委員會調解，占有人之子承諾 

             至國稅局申請原始遺產稅申報文件，惟迄今仍未處理。 

           2.本處於 111年 09月 27日先行拜會國稅局，該局於 111年 11月 8日函復 

             無繼承人相關資料。 

           3.本處多次函告占用人限期提出合法使用權源或自行清空搬離，均未能達 

             成目的，目前占有人行蹤不明，至本案陷入膠著。 

    個案二：共同持有人占用－故榮民潘○林 

         (一)案由： 

           故員於民國84年亡故後，留有土地3筆及房屋1筆，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1 

             筆，故員立有遺囑表示房屋讓戰友住到終老，但有一筆土地，其戰友家 

             屬向法院提出訴訟，表示榮民本身也有出1/3錢，並提出相關購買資料證 

             明向法院申請土地共同持有存在，且經法院判決其戰友配偶及其2個兒子 

             共同持有土地1/3權利。 

 (二)處理情形： 

1.故員之土地建物，因靠路邊涉及嘉義縣政府道路拓寬工程，待其清查建 

  物權屬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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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遺屋法拍以現況拍賣不點交方式辦理標售。 

3.112年 11月 24日第 9次公開標售已完成脫標，俟土地共有人確定是否

行使優先承購權後，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作業，本案解除列管。 

112年 11月 24日 

      個案三：遭現役軍人占用-陳○法 

(一)案由：故員於民國 87年亡故，在桃園縣留有土地 3筆，其中一筆土地上 

    有一違建屋，侵占陳員所有之土地，其房屋所有權人徐○田。 

         (二)處理情形： 

           1.經查詢徐○田為現役軍人，並於民國 69年亡故，其房屋未辦理保存登記， 

             及名下不動產迄今無人辦理繼承登記，依「現役軍人死亡無人繼承遺產 

             管理辦法」遺產管理人為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本處函文給國防部後備指 

             揮部，先辦理故徐員遺產管理員登記後，續與國產署桃園辦事處協商解 

             繳方式。 

           2.目前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正進行辦理登記作業，俟完成後會把完整資料寄 

             至本處以解繳國產署。 

 第二節 無土地使用權源： 

    個案一：無土地使用權源－故榮民易○林 

    (一)案由： 

       易員於民國 92年亡故後，留有違建屋 1筆，且坐落國有土地，屬繼承案，標 

       售不易。 

    (二)處理情形： 

      1.易員與國產署南區分署嘉義辦事處訂有國有基地租賃契約，其門牌整編前後 

        均無登記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 

      2.本處於 112年 4月 17日函詢大陸繼承人是否願意放棄不動產繼承權，迄今 

        尚未回覆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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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案係屬繼承案，且故榮民無遺款無法辦理拆屋還地事宜。 

 

   第三節 毀損待修或待拆： 

    個案一：房屋半毀－故榮民胡○凱 

     (一)案由： 

        胡員於民國 94年亡故後，留有土地三筆(共計 10,053平方公尺，持分 996 

        分之 4)，房屋 1筆(已半毀)，且大陸有繼承人，屬繼承案，標售不易。 

     (二)處理情形： 

         1.胡員不動產房屋一筆因幾近全毀無法居住，本處函文嘉義縣財政稅務局    

           民雄分局，協助辦理房屋稅籍註銷，也已獲准解除房屋列管。 

         2.胡員之大陸家屬透過台灣友人向法院聲請被繼承人胡員之遺產為繼承  

           人，後因其兩位聲請人相繼亡故，其聲請人兒子是否願意放棄不動產繼 

           承權，迄今尚未回覆本處。 

         3.三筆土地均持分 996分之 4，共同持有人過多，本案脫標困難，持續依 

法辦理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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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國家基於歷史及對榮民「崇功報勳」予以特殊照顧，符合現代社會法治國原則 。

在此前提之下，單身亡故榮民遺產管理制度仍有其存在之正當性及必要性，只是要怎麼

做，才最為妥宜。以善後遺產業務而言，分為善後一階、善後二階、善後三階等不同階

段，假設承辦人能夠先歷練過責任區輔導員，親身體驗過往在轄區服務照顧榮民時，曾

幫伯伯建立親屬關係表和預立遺囑，在伯伯亡故後也處理殯葬事務等實務經驗，當有了

這些第一線服務照顧及善後一階的歷練後，往後處理單身亡故榮民善後二階、善後三階

業務時，會有更深刻的體認。不動產之處理具有較高的複雜性、管理成本及困難度，一

案自開案列管至結案解除列管，許多案件均須要與民眾及相關單位經歷無數次的溝通與

協調，難度雖各不相同，然而處理過程中如何兼具善盡遺產管理人之責以及處理效率，

經常是承辦人所面臨最大的難題。不動產處理係遺產管理過程中之後段作業，即遺產管

理人於公示催告期限屆滿後，對於所代管不動產之處置，不動產作業規定僅有變賣及移

交（國產署）二種處理，後相關函示增添移交榮民榮眷基金會作法，實務上進行又有地

上物現況返還地主及拆除之方式。本處不動產業務迄今尚有多數已逾繼承期限未處理案

件，且屋況日益毀損之情形，其中不外業務相關法規變革及限制、承辦人員更迭頻繁、

承辦人員業務能量及時間、維護及拆除經費等等因素造成，本報告中分享之案例，在提

供各機構遺產管理承辦人處理類似案件之參考，以期減少承辦人摸索時間，進而精進處

理不動產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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